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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道德观
1966 年，一位曾在中国考察了将近半年的一位外国人卡
罗尔在看到全中国都在学雷锋的现象以后感到极大的不理

解:“大家从雷锋故事中受到的教育是道德教育，而不是社会
主义教育”; 而且，这样的事情也太过于平凡化，“雷锋式的好
事无须费力，不要智慧谁都做得来”。［1］( P240) 但卡罗尔可能不
知道，20 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不仅仅在学雷锋———一个解放
军的班长，甚至还学习普通的烧窑士兵，学习整个的解放军;

他们不仅仅学习军人，还学习掏粪工人、普通的农民。这确实
只是从最普通的人中进行学习，而且学习的也主要是一些最

基本的道德品质，但这种道德品质却正是共产主义理想的集

中体现。

马克思和恩格斯在《共产党宣言》中就曾经指出: “过去
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。无产
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
运动。”［2］( P283) 在此基础上，他们要求共产主义运动要做到与
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，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

彻底的决裂。可以说，这“两个决裂”在社会主义的内涵中具
有基础性的意义，或者说它们就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的方向和

努力实现的目标。列宁也曾讲到这种共产主义道德:“在共产
主义者看来，全部道德就在于这种团结一致的纪律和反对剥

削者的自觉的群众斗争。我们不相信有永恒的道德，并且要
揭穿一切关于道德的骗人的鬼话。道德是为人类社会上升到
更高的水平，为人类社会摆脱对劳动的剥削服务的。”［3］( P306)

其后，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，“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
义的进程中，共产主义道德不断为新的原则和新的内容所丰

富，成为真正的全民的道德”［4］( P402) ，而其主要内容也逐渐固
定了下来，“这个道德规则所包含的原则大概有: 忠于共产主
义事业;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; 诚实地为社会而劳动; 集体主义

和同志互助”。

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又将共产主义道德进一步集中化和

具体化。这一点也是几乎所有中外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者所反
复强调的一点，虽然有些观点在理解上可能并不准确或周全，

如迈斯纳将其称为一种“苦行主义价值观”［5］( P112) ，斯塔尔将
其概括为五条伦理原则:“大公无私( 或集体主义精神) 、自力
更生、坚忍不拔、诚实、忠诚。”毛泽东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论

述在延安时期所写的“老三篇”( 《为人民服务》、《愚公移
山》、《纪念白求恩》) 中都有所体现。他在同时期的《在延安
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、在此前的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》、

在建国之后的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对此也
有多次的论述。他在这些论述中主要讲到:“我们的共产党和
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、新四军，是革命的队伍。我们这个队
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，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。”
“一个人能力有大小，但只要有这点精神，就是一个高尚的人，

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有道德的人，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，

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”这种精神的核心就是对人的塑造，要
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，即可以完全地抛却个人的、封建的或
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或小团体意识，而代之以献身于集体、服
务于人民的思想。这种思想的体现不因身份、地位、职业甚至
学识程度而有所区分，而往往在最平凡的人的最平凡的事情

上得到最真切的反映。实际上，新中国建立之初的这些主要
的领导者们不仅是如此的论述、提倡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是
如此的践行，在很多方面为整个社会做出了榜样。薄一波曾
经回忆到: 新中国开国大典刚刚开过之后，一位湖南亲戚因为

在当地的个人任职问题上请求毛岸英的帮助，但毛岸英在对

新旧社会中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进行了一番细致化的分析以

后对之婉言拒绝了。

二、新中国社会主义道德观在法制建设中的体现
建国之后，党对于各类机关、各级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一

向非常重视，政法系统内则更是如此。1952 年开始的司法改
革和政法教育改革，其核心内容就是要求清除旧法思想; 1957

年的反右和 1958 年的司法工作“大跃进”则主要要求司法工
作为总路线服务; 1963 年以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则是强调
司法干部的革命化。1963 年、1965 年、1966 年最高人民法院
还分别号召全体法院干警开展学习雷锋、王杰和焦裕禄的运
动。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当时专门曾经赋诗来赞
赏雷锋和焦裕禄，其中分别提到:“所作平凡事，皆成巨丽珍。

普通一战士，生活为人民”; “利人如不及，往我若无情。路线
依群众，方针视斗衡”。1965 年，《政法研究》杂志专门召开了
“关于政法干部革命化问题座谈会”，会议提到:“政法干部更
加革命化的要求，从总的方面说，就是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

己，以实现非常无产阶级化，非常群众化，非常斗争化，全心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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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为人民服务。”《人民司法》1966 年第 1 期在社论中讲到:
“突出政治，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司法干部的头脑，

树立一心为革命、一切为革命的思想，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
务的精神。……。人的因素第一，有了一支革命化的司法队
伍，法院工作才能全盘革命化，更好地完成党交给我们在司法

战线上的光荣任务。”

这种理想道德建设的强调对当时法制工作的影响，可以

归结到以下几个方面:

其一，对于法官或调解人员的素质或资格而言，更为强调

的是其思想品质和政治素养，而职业经历以及专业知识只具

有第二位的意义。如当时法院系统内进行推广学习的典型情
况基本上均如此: 广西横县百合人民法庭的审判员邓继祯初

到法庭时是个对案件、文书，甚至人民来信都分不清的“门外
汉”; 贵州省仁怀县的卢德华在成为学习模范时到法院工作也
只有一年多; 最高人民法院 1964 年通报表扬的模范审判员韩
继巩，农民出身，解放后曾被选为村长，之后在土改法庭任专

职陪审员，1953 年调县人民法院任审判员，1955 年入党，之后
曾被派送党校、干校进行学习，1957 年以来，连续七年被评为
先进工作者和“五好干部”。当然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当
时干部来源的原因，在司法改革运动之后，法院所补充的干部

大多是一些工人、店员、荣退军人以及后来的从人民法庭选拔
来的先进分子，审判知识只能靠逐步积累的司法实践和以往

的社会经验。但更为重要的还是审判工作本身对服务态度、

工作作风等主观因素的强调，只有在这个意义上，退伍军人才

对审判工作的驾驭并不显劣势。在迈斯纳对中国革命的研究
中，曾多次提到建国初期所出现的多种手段与目的相背离的

现象，如官僚制与平等、工业化与城乡差距等。但在稍后的论
述中，他又注意到了毛泽东对此问题所做出的贡献: “毛泽东
在共产党领导人中，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按照自己的意愿，勇

敢地正视社会主义手段和目的矛盾的人”。而这种解决的方
式，本文认为就是对共产主义道德的强调。从这种意义上，可
以说，人的问题既是目的又是手段。通过此方式，党基本上正
确解决了军队的建设问题，———即军队只是作为革命或建设
的工具使用而不使其本身成为目的，如军阀; 在建国后的相当

长的时期内，党也基本上解决了党本身的问题———即党是作
为领导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而不是为自身利益而存

在的。所以，对于包括司法机构在内的官僚机构的建设和改
造而言，思想道德性的问题当然在开始就是位于第一位的问

题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卡罗尔疑问的一个解答。

其二，这种道德意识的强调与型塑极有利于在社会大众

中建立共识。因为这种道德意识不仅仅致力于一种意识上的
普遍认可，而且其本身的内容，如集体主义就意味着一种行动

和认识上的统一性。而这一点对于消除纠纷中的分歧具有非
常重要的意义，因为在解纷过程中，如大多数的调解、部分的
审判活动甚至还包括对罪犯的监督改造，最为困难的就在于

对共识的寻求。而在当时的情况下，随着共产主义道德的宣
传和推广，一个高强度的、弥散性的共识层次得以迅速地形

成。而其不仅仅在当时的主导性组织中，如各级国家机构中
是如此，实际上即便很基层的自治性的组织中，甚至是家庭中

也是如此。如当时的一部人民公社简章中即规定:“公社要加
强政治工作，加强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，依靠贫农、下中农的
积极分子开展共产主义的劳动竞赛和劳动评比，逐步使‘各尽
所能’成为每个社员的自觉行动。”借助于这种可以通约的共
识，法院或各级调解组织不仅可以较为轻松地处理常见的打

架斗殴、侵权纠纷事件，而且一些矛盾冲突非常激烈的山林、

用水纠纷也可顺利地得到解决。他们在“处理山林纠纷时必
须十分注意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”，“提高群众的觉悟，与
各式各样的宗派主义、本位主义、个人主义、资本主义等思想
进行斗争，树立起集体的、协作互助的社会主义思想”。在旱
情严重的情况下，政法工作人员通过集体观念、全局观念的教
育，不仅能够迅速地解决抢水纠纷，而且各生产队顾全大局，

将各自的抽水机集中起来统一地服从调配使用。1963 年，最
高人民法院在本年度的工作安排中专门针对此类纠纷的解决

做出指示:“当前个人与集体之间有关山林、水利、土地、房屋
以及生产资料的纠纷有所增长。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处理这类
案件。在处理时应当首先注意维护集体的利益，同时要依法
保护个人的合法利益。对于这方面涉及到集体与集体、集体
与国家和国家机关相互之间的争执，往往不是法院单纯依靠

审判所能解决的，在党委责成法院参与处理时，法院应积极了

解情况，提出意见，根据党委的决定处理。”

其三，在政法系统中由此产生的内部激励机制上也带有

一定的特殊性，即当时主要是一种“争先创优”的绩效体制。

如在“大跃进”之后，河北某地的法院已将竞赛、评优制度化，
“具体作法是: 一月一小结，一季一评比”，评比的内容是“比
质量; 比数量; 比经验; 比效果; 比劳动; 比思想; 比先进”。
1962 年，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了本年度的先进工作者大
会，“到会代表表示，一定要实现领导的要求，永远做一个全心
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螺丝钉”。“会后，不少基层法院积极贯彻
了会议精神，掀起了学先进、赶先进的竞赛高潮。”不仅如此，

各地执法机关还与本职工作相结合或不限于本职工作地积极

开展了多种爱民活动。1958 年 7 月，公安部在第九次公安工
作会议上决定将今后每年春节后第一个月作为全国公安部门

的“爱民月”。1959 年春节，在第一个“爱民月”活动中，《人
民日报》专文进行了报道。1960 年，广东省汕头专区各地人
民法院和基层调处委员会也广泛开展了爱民活动，他们共为

群众办好事 136270 件。辽宁省沈阳市的 121 名法院干部还
利用星期天为群众做好事，他们到车站接送旅客、深入民宅清
扫垃圾等。另外，各级地方法院在一段时期内也纷纷号召和
报道法官进行扶危济困活动。

其四，这种长期的道德教育的推行大大地增强了社会的

同质性，或者说是易于形成和扩大一种主体间性。一方面，不
仅政法系统以及其他所有的机关干部之间的等级差距在缩

小，而且其与系统外的普通群众之间的差距也在大大地缩小，

这种同质的结果极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和减少社会冲突; 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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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方面，司法干部接近生活也有助于其深度了解社会、解决矛
盾冲突，如前文提到的模范审判员韩德巩为了解决矛盾进行

调查研究的一个长期有效的办法就是“四同”，即与当地的贫
下中农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、同商量。

三、法与德关系的同化所带来的问题
但是，除了这种积极的社会效果之外，我们还应当注意

到，这种将法律与道德简单趋同化的做法也极易于产生一系

列的社会问题，或者相关的法制运作上的障碍。
20 世纪五、六十年代时，中国曾经广泛地出现了一种“爱
国公约”的社会规范形式。“社会主义爱国公约是人民群众
进行自我教育、自我监督、自我约束、运用自己力量解决自己
的问题的一种良好形式，是社会主义社会限制个人主义、改变
旧的风俗习惯、形成新的风俗习惯的一种重要方法”。但值得
注意的是，公约的形式在其产生之初就预设了一定的矛盾或

适用上的限制。总体而言，公约的内容源自于生活习惯，具有
很强的道德意义。这种道德习惯虽然也有着一定的规范性，

但与严格的法律规范相比毕竟有着很大程度的差别。其内容
上较为模糊，在一定意义上不适合进行成文化的规定，如在抗

美援朝时期有的地方规定的“升国旗要立正”的内容，1959

年有的地方规定的“做到时不空过，路不空行，达到人人红勤
巧，个个高工效”; 其在形式上往往不太稳定，易于变化，即便
是在一定的会议上通过群众民主讨论的方式所产生的公约也

不能完全保证其日常的生活态度会与此完全一致，而如果不

能做到随时地根据个人态度进行变化，实际上它就不可能是

完全的“自觉自愿”。再则，这种道德性的规范如果通过民主
讨论、自我批评、评比竞赛的方式是完全可行的，它可以极大
的促进共产主义道德的传播，但如果与较为严肃或严格的制

裁手段相结合在一定意义上可能会适得其反，对人们的日常

生活带来一定的压制。比如当时的河北怀来县调处委员会在
实践中拥有六权: 批评教育; 责令道歉; 扣留赃物; 决定退赃赔

偿; 决定具结悔过; 扣减劳动工分或罚三日以下的劳动。其中
第三、四、六项的处理要“由调处委员会或小组成员半数以上
的人研究决定。”“他们处理的方法是: 大部分教育，部分批
判，严重的贴大字报与群众辩论相结合处理，屡教不改的不良

分子给予处罚”。所以，结合当时的社会形势，在抗日战争时
期以及抗美援朝时期，在需要尽快地极大程度地调动其全民

的参与的积极性而言，爱国公约的提倡和推动是完全必要的。

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，这一做法对于加强社会控制、凝聚社会
力量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但是，当社会形势发生一定
变化之后，尤其是在常规的社会生活中，道德很难起到或者代

替法律对社会进行规范的作用。

另外，这种道德泛化的趋势对实践司法工作也带来了一

定的影响。1950 年，在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，中央人民政
府法制委员会主任陈绍禹在《关于目前司法工作的几个问
题》的报告中就将人民法院的工作概括为审判工作、调解工作
和宣教工作三方面。对于宣教工作，他论述道，“审判工作人
员应尽可能地利用机会，采取多种方式，去向当事人和听众进

行法纪宣教工作”。客观而言，这种工作在当时的形势下对于
人们了解法制、达成共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但是，随着社会
的进一步发展，由于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以及利益上的不同

关切，共识的达成就会变得较为困难，进而会对司法中的宣教

任务的执行带来不利的影响。1956 年 6 月，因为群众对一起
因离婚而引起的凶杀案件存在认识上的不一致，西安市碑林

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时就引起了现场群众的哄闹。不过，当时
的审判人员所总结的教训仍然是: “法庭开庭审理案件是，不
能光管结案，还必须结合进行必要的宣传教育工作。”1957

年，江苏省南京、无锡等地又发生群众哄闹法庭的事件，最高
人民法院对此要求:“法院干部认真克服简单生硬、采用压服
等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作风，同时也要注意加强对法庭旁

听群众的法纪教育。”实际上，在此问题上，表面上的法制宣传
和群众意见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法律和道德两种不同规范之

间的分歧。

在现代社会中，人们对上述问题已经有了较为明确、一致
的认识。如在今天中国的法学理论中，就已经将法律与道德
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作了明确的区分。两者在表现形式
上有着明确的区分，法律表现为规范性文件，道德则主要表现

为社会舆论; 两者在违反的后果上不同，法律违反的后果是法

律责任，道德违反的后果主要是舆论谴责; 两者调整人们行为

的方式也不同，法律主要是通过权利或者是权利义务的结合，

而道德则更为强调义务; 两者的调整对象不同，法律侧重于外

在行为，而道德则侧重于内在动机; 另外，在构成上道德也没

有法律那样严整的规范结构。

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英国的哈特在与美国富勒进行的论
战中对道德的特殊性也有了充分的认识，他强调到: 首先，“道
德准则是在与它们所限制的强烈的感情冲动的对抗中得以维

护，并且是以牺牲相当多个人利益为代价的”; 其次，在道德上
表现了重大的社会压力; 再次，它体现在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共

识中。［6］( P170) 根据这种主张，道德较之于法律在社会中具有更
为基本、影响更大的规范性意义，而同时对之进行的使用也需
要非常慎重。另外，还值得关注的是，极力强调法律系统的自
我封闭性的德国社会学家卢曼也提到: 如果由法官来承担更

多的社会诊治的角色，这不仅有害于法律的安全性，而且对司

法活动带来了相当大的政治压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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